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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益阳市交处罚（2026）110000212号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周正辉，女，汉族，1979年1月15日出生，联系电话15573751986，身份证号码：

432302197901152726，住址：湖南省沅江市草尾镇熙东村三村民组94号，现居住地

址：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百灵鸟幼儿园旁天浩广告公司楼上。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六十二条之规定，本机关于2026年3月26

日对你涉嫌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行为予

以立案调查。期间，本机关采取了收集现场证据材料、调查询问当事人等方式开展调

查取证；并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经查，你于2026年3月25日9时07分，驾驶湘HF16968小型轿车搭乘乘客1名，通过

滴滴出行接单，从康雅医院门诊到面湘源（益阳店），乘客刚上车被执法人员查获，

订单已取消。你无法提供《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又无法提供其他有效证明。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证据1，电子身份证照片；证据2，驾驶证照片；证

据3，机动车行驶证照片；证据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电子证件照片；证

据5，现场笔录；证据6，现场照片；证据7，询问笔录；证据8，滴滴出行平台网络派

单信息截图；证据9，乘客订单信息截图；证据10，平台主页信息截图；证据11，网

络预约出租车合规信息查询服务小程序的截图；证据12，视听资料；证据13，乘客询

问笔录。证据1-4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证据5-6证明案件来源及执法人员现场执法

取证情况；证据7证明当事人对违法事实的陈述和确认；证据8-10证明当事人从事网

约车经营活动的事实；证据11证明湘HF16968车辆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

证》的事实；证据12证明执法人员调查取证的情况；证据13证明乘客对本次乘车情况

的陈述。

上述证据经过周正辉本人阅示并发表意见，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七十

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可作为本案证据材料使用。

四、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与当事人陈述、申辩情况

稻草人
随意画

稻草人
随意画

稻草人
随意画

稻草人
随意画

稻草人
随意画

稻草人
随意画

媛媛
随意画

媛媛
随意画



第 2 页，共 3 页

本机关于2026年3月25日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益阳市交罚告

（2026）110000212号），告知你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实、理由、依据

及你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你自愿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五、行政处罚依据及决定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42号）第十二条“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以下

条件：（一）7座及以下乘用车；（二）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

置、应急报警装置；（三）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车辆的具体标

准和营运要求，由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

展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第十三条“服务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

车辆所有人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按第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审核后，对符合条件并

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的车辆，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城市人民政府对网

约车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已构成违

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

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42号）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

规定，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出租

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并按照以下规定分别予以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对当事人处

以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对你的上述违法行为，应当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罚款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行政处罚。鉴于你在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

过程中，积极配合调查，如实供述违法情况，根据《湖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权基准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第四款第（一）项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参考《湖南

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2025年版）道路运输管理部分序号168之规

定，一个自然年度内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在本省首次擅自从事网约

车经营活动的，违法程度属于一般，应当警告，并处以三千元以上少于五千元的罚

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本机关责令你立

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依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

令2022年第42号）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警告；处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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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

阳分行（地址：益阳市赫山区益阳大道东1089号世纪大厦1层），户名：益阳市财政

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439661000018010393073。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

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将按罚款

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七、救济途径和期限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益阳市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登录网址 https://xzfy.moj.gov.cn/访问行政复议服务平台，或者

通过“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在线提交），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桃江县人民法院

起诉。但复议期间和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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